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广利府办函〔2016〕112 号
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切实加强秸秆禁烧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相关部门：
2016 年 9 月 20 日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切实加强秸

秆禁烧工作的通知》（广府办函〔2016〕117 号），区政府副区
长杜剑立即作出批示：“请转发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，并督促抓
好工作落实”。现将该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区政府《关
于印发利州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广利府
办函〔2014〕62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增强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的紧
迫感和责任感，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落实禁烧工作机制，建立健
全工作目标责任制，加强秸秆禁烧防控监管，抓好秸秆禁烧各项
工作措施的落实，对工作不力、失职渎职的严格追责，确保不发
生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，确保全市空气质量不受影响。
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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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切实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

广府办函〔2016〕117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各有关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

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当前，正值秋收季节，也是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、切实保障

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时期。但通过对各地现场督查检查，仍不同

程度存在秸秆焚烧现象，特别是市城区周边、绵广高速、广陕高

速、广南高速、广巴高速等沿线秸秆焚烧问题突出。根据《四川

省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“三大战役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

实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川大气〔2016〕1 号）和市

政府领导要求，为加强秋季农作物秸秆禁烧，切实保障空气质量，

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认识秸秆禁烧工作的重要性、严峻

性、紧迫性，务必认真落实省、市关于秸秆禁烧工作会议和文件

精神，把秸秆禁烧工作作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制定并全面实施好秋收季节农作物秸秆禁烧

工作方案，迅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坚决防止农作物秸秆焚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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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不受影响。

二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

坚持“属地管理原则”，各县区政府、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

管委会作为秸秆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对辖区秸秆禁烧工作负总

责。要建立、完善以乡镇（街道）为单位、村（社区）为基础、

村（居）民小组为单位的网格化秸秆禁烧管理责任体系，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村（居）民小组干部包片值守、包村巡查，层

层传导压力，责任到人头、责任到地块、责任到农户，确保“纵

向到底、横向到边”，确保辖区内“不见烟雾，不见火光，不见

黑斑”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确保禁烧工作取得

实效。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对全市秸秆禁烧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监

督检查，及时做好统计和信息通报工作。市农业局负责全市秸秆

综合利用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，指导并落实秸秆综合利用技

术推广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。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将秸秆禁烧

工作纳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巡查，切实抓好市城区垃圾、落叶、

杂草焚烧管控。

三、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

市政府督查室会同市大气办，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方式，进

一步加大对秸秆禁烧专项督查力度，并及时通报督查情况。要充

分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作用，对秸秆焚烧严重地区予以曝光。市

监察局牵头，按照《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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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对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、问题突出的县区和单位

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施问责，对工作不力、措施落实不到位、失

职渎职的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

切实抓好宣传引导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

用，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开展形式多样、贴近社会的秸秆禁烧宣传

教育活动，教育引导群众转变观念，积极参与农作物秸秆禁烧和

综合利用工作。要健全信息通报制度，密切关注舆情，开展事态

评估研判，及时回应舆论关切，向群众解疑释惑，形成全社会关

心关注秸秆禁烧的浓厚氛围。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9 月 2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